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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投资与保险系

科技竞赛奖励办法（试行）

为鼓励投资与保险系学生积极参加校外各类竞赛，培养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经研究，决定对

参加校外各类竞赛获奖者予以奖励，按照浙金院教[2012]22号

（关于印发《专业（学科）技能竞赛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的规定，结合系部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对象

凡参加省级、国家级各类竞赛并获奖的在校学生及指导教

师。

二、奖励范围

1、国家级项目：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所包含的所有比赛项目。

2、省级项目：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项目、浙江省“挑战

杯”项目。

3、准省级项目：由省厅局级主办的项目、中国金融教育发



展基金会主办的科技竞赛项目、省直属机关、省教育行政职能单

位主办的全省各大专院校学生参与的各项竞赛或全国竞赛的省

级选拔赛。其奖励经费按省级标准 50%执行。

三、奖励金额

投资与保险系学生竞赛按照以下标准奖励（参赛学生）：

级别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级

国家级 集体 3000 2000 1000

个人 1500 1000 500

省级 集体 1000 800 500

个人 500 400 250

投资与保险系学生竞赛对于优秀指导老师按照以下标准奖励：

级别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级

国家级 3000 2000 1000

省级 1000 800 500

四、有关规定

1、投资与保险系为本办法的执行单位。

2、学生参加省级及国家级各类竞赛实行认定登记制度。

3、同一类获奖超过一次以上按最高奖励等级奖励，不重复

计算。

4、对于获得集体奖项并且有成员不是投资与保险系学生的

获奖项目，按照投资与保险系学生所占人数的比例发放奖金。



5、指导老师所带领的团队代表投资与保险系的才予以奖励。

若所带领的团队代表学院并是唯一团队，参照本规定，并按照我

系指导老师占整个团队指导老师的比例发放奖金。若本办法自

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五、实施办法

符合本办法条件的，由第一完成人凭获奖证书原件，在获奖

后一个月内填写《投资与保险系学生竞赛奖励申请表》，交由系

部党政联席会议核定。

二0一四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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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投资与保险系办公室 2014 年 1月 2日印发

附件：投资与保险系学生竞赛奖励申请表



投资与保险系学生竞赛奖励申请表

申请人

姓 名

获 奖

类 别

获奖项

目名称

赛事主办

方

赛事级别
申请奖励

金额

申请理由（完成的成果内容、形式等）：

签名:

年 月 日

系部审核：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随表附证书复印件或能证明已取得成绩的材料。




